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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治理的法治课题及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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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公共消防治理客体和相对人呈现出全新特点。作为公共消防治理的核心主体，政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亟须从法制体系、治理方式、产品供给等方面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政府公共消防治理的法治课题予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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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型城镇化带给公共消防治理的挑战

（一）公共消防治理客体新变化

1.公共消防治理“物”危险性加大
随着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共消防治理“物”的危险性随之加大。在城市，高层建筑、地下设施数量剧增；公共场所、大型商场、高层建筑、企业等场所生产用油、用气、用电消耗越来越大；石油化工等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各种建筑场所改建、扩建、改变使用功能等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在农村的建筑和生活领域，各种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也被广泛应用。

2.公共消防治理“域”复杂化

（1）大中型城市极度拥挤。大中型城市是—个由各种功能不同、动态关联的要素构成的庞大系统。由于我国近几年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城市高层建筑急剧增加，很多大中城市空间极度拥挤和堵塞现象频发[1]。一旦发生火灾，灭火和救援难度极大，很容易给人员和物资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2）小城镇迅速扩容。新型城镇化必然使原有很多小城镇迅速扩容，使得小城镇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迅速聚集，小城镇人口、企业、高楼、商店等急剧增加，甚至出现小城镇规模迅速超过某些原有县城规模的情况。

（3）农村规模减小。城镇不断增加，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传统的“乡村”规模不断减小，农村剩余人员及其他要素必然重新整合。乡村整体规模的减少，并不意味着消防治理难度减小。农村出现的很多新要素，如建筑新材料的应用、高楼的出现等，都给政府消防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4）城乡结合部区域扩张。随着城镇的不断增加，城乡结合部也随之扩张，大量的流动性人口、外来人员向城市集中，形成或聚居于管理困难的城乡结合部。众多流动人口或新落户人口住着当地农民自建的简陋出租屋，大多环境杂乱、交通拥堵，成为消防管理的难点。

（二）公共消防治理相对人新特点

1.农村进城人员的“城市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进入”或“形成”城市——因为新型城镇化主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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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农村人口合理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这些人多数消防法治意识还比较淡薄，防控火灾风险能力也比较弱，使得难以预见的火灾风险也相应增多。

2.农村剩余人口的“新型化”

与新型城镇化相伴而生的必然还有农村的“新型化”，农村剩余人口各方面素质还很难适应快速发展的新型农村建设，他们同样也要面对农村的建筑、生产、生活等新材料的大量应用，其消防意识和观念还很难做到与时俱进[2]。而且，很多地方农村剩余人口往往以老、幼居多，其消防意识和防患能力堪忧。

二、公共消防治理应对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法治课题

（一）消防法制的主要不适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以下简称《消防法》）是国家消防法制的核心。2008年，国家已经为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变化对《消防法》作出了较大调整，但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新《消防法》还是表现出了诸多不适。

1.城乡一体化消防布局的缺位

我国《消防法》经历了2008年的修改，城市一元化的消防布局规划得到根本扭转，城乡二元化的消防管理格局初现雏形[3]。国家在2014年3月16日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纲要，对以《消防法》为统帅的公共消防治理法制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意味着代表着2008年《消防法》巨大进步的“城乡二元化”消防治理体系规划已经远不能满足“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要求了，根据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要求，消防法制也应该迅速作出调整。也就是说，消防法制体系必须要快速完成“一元化——二元化——一体化”的转变。从2008年《消防法》确定城乡消防建设总体规划布局到现在约七年的时间里，全国农村消防工作开展得冷热不均，有的地方正在摸索，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开始。所以，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来讲，城乡一体化的消防布局和治理规划目标确实难度不小。

2.农村消防治理法制保障不力

（1）既有规范执行性较差。由于现行《消防法》原则性较强，以及配套法规的不足，使得政府消防治理面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经常陷入困境，有时甚至致使消防执法部门无所适从。例如，根据我国《消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于消防安全布局、公共消防设施和消防装备规划、调整及完善等职权，这对于消防设施几乎为零的“新兴城镇”和广大新农村地区至关重要。然而，地方政府如何履职？不依法履行“职权”，应该如何追究责任？似乎遍阅《消防法》规范而不能得。某种程度上讲，可能正是由于《消防法》并未规定地方政府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放任或间接造成了部分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消防规划、公共消防设施欠账太多，严重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消防安全保证。
（2）农村消防治理法制效用不强。公共消防治理，必须法制先行。与城市相比，广大农村地区的消防法制建设明显不足。2008年《消防法》虽然已经规定了“城乡二元化”消防格局，但其真正适用于农村的规范并不多。虽然有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地区的发展现状制定了关于农村消防治理的地方法规或地方规章，有的地方甚至还专门制定了农村消防规范，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农村消防安全管理规范（db65／t3163—2010）》。但总体上来看，现有农村消防规范作用发挥不理想。从内容上来看，其更多体现的还是对农村消防的一些“自治规划”。现有的地方消防规范一般都强调村民委员会的消防工作等内容，并没有从法律制度供给的高度[4]、从法定权利（权力）和义务的角度去解决农村公共消防治理困境，如农村消防执法规范缺失、消防执法人员配给和消防设施供给严重不足等问题。

（二）消防治理方式亟待变革

新型城镇化必然要引起行政治理方式的变革，公共消防治理领域也不例外——新入城人员和农村剩余人员的消防意识和消防法制认知欠缺对于公共消防治理来说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消防工作，预防才是重点。因此，如何做好公共消防安全教育和宣传工作，是应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课题。城市居民数量剧增，素质参差不齐；农村人口素质不高。如果公共消防治理工作还像过去那样“开开会，发个文”，必然行不通。所以，政府必须认清城镇化这种社会变迁带给公共消防治理工作的挑战，从城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用创新的思维谋划科学、有效的消防治理方式规划。

（三）消防供给的严重异化与不足

政府公共消防治理的核心内容是消防公共产品

的供给，其治理的最优目标是实现供给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协调和资源利用的最高效率[5]。我国消防供给一直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一元格局，至今并无明显改观。面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的新变化，消防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农村消防治理工作的瓶颈：我国消防管理体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需求不相适应，各消防法律关系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城乡消防工作体系缺乏总体协调性，执法力量的城乡统筹规划缺乏必要法律保障，难以形成适应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广大农村（包括部分城乡结合部）地区消防工作缺乏相应的财力作保障，防火监督人员匮乏，灭火救援队伍数量严重不足、设施建设迟缓。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政府公共消防治理法治课题破解路径

面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公共消防治理必须不断修正与完善其制度内容、行为方式及产品供给，以适应城镇和乡村组成要素急剧变化的客观需求。

（一）完善消防治理法制体系及内容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需要法律制度建设发挥基础性保障作用。新型城镇化发展带给消防安全工作的挑战日益严峻，与相关法律保障缺失直接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对于公共消防治理中的权力设定、职能定位、运行规则、规划安排、程序规定、协作机制、争议解决、基础设施配套与管理、装备配置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亟须以政府的消防行政管理职权和职责的履行为核心范畴及主线索，系统规划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公共消防治理的权力体系构成及行使“线路”，并力促消防治理理念的及时更新。
现行城乡分割的消防管理制度体系资源配置失衡，阻碍和影响着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施与推进。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消防安全法律保障要做到：综合运用消防行政组织法与行为法理论及行政治理功能实现理论；统筹规划城乡消防基础设施；合理确定各级政府及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等部门权力配置；强调消防法制的协调统一，职能分工、责任追究、权利救济等法制原则与要素有机配合。只有消防法制体系及内容更加完善，才能适应并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顺利进行。

消防法制体系及内容完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城乡一体化消防安全法律体系的构建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及保障；城乡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与落实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城乡统筹的消防安全法律体系需要一个全新的制度构建——这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政府治理法律责任追究体系的建立是消防安全实现的根本保证。

（二）创新政府消防治理方式

1.激发消防治理动力源
社会是由众多社会成员个体、组织、团体、群体、阶层、阶级等要素或单元（即社会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关系体系系统。公共消防治理，政府是核心主体，但绝不能成为惟一主体，唱独角戏，必须有效实现“群防群治”的目标策略。针对新型城镇和新型农村人员素质特点，政府必须坚持激发多元主体公共合作意识策略，充分调动一切可能的有利于新型城镇化社会消防安全的民间社会资源，通过多种形式的、全方位的社会合作，推动城乡消防治理整体布局和目标的实现。有效激发消防治理动力源，具体来讲，可以按照法制运行的阶段过程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在消防治理规范制定和决策层面，应该倡导民主式的、参与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通过激发和引导消防相关利益群体“主动”、“合理”、“有序”和“有效”的参与，确保消防相关立法和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二是在消防执法监督层面，提倡和形成说理式、沟通型的治理模式，提高消防执法监督行为的可接受性与能动性。三是在消防法律救济领域，推行多种救济机制并存、主体多元参与的模式，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为救济主渠道，充分认识和发挥调解、和解的重要作用，形成功能互补、运行有序的多元消防纠纷解决体系，提升消防纠纷化解的实效和彻底性。

2.丰富消防治理工具箱

现代政府治理不能再主要依靠命令、强制、处罚等传统的刚性治理手段，要善于发现和运用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刚柔并济的治理工具。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历程，政府在消防治理过程中必须与时俱进，不断丰富治理工具箱。例如，政府在公共消防治理过程中，应该深入认识和灵活使用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调查与评估、行政合同、行政帮助、行政和解等新兴治理方式，因势利导，充分激发和释放不同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无穷智慧，确保群策群力，保障和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3.创新治理方式、方法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素是“人”，政府消防管理方式、方法也必须在这个城镇化中的“人”字上做足新功夫。作为政府消防公共治理主要主体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面对从农村刚刚迅速涌入城镇的“人”，面对新农村对大量生产、生活新型材料无所适从的“人”，肯定不能拘泥于原有的简单执法套路，面对消防治理领域的新问题、新事物，不能“三板斧”后便无计可施。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必须“遇新则新”，积极创新消防治理新方式、新方法。例如，《消防法》所明确的消防宣传和消防教育工作就需要全新的方法和思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提高消防宣传和消防教育水平及效果是做好公共消防治理工作极其重要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障。针对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城镇和农村人口特点，消防宣传和消防教育必须扩大范围，极力扩展覆盖面，不断提升影响力，有效提高民众整体的消防常识及法制意识。可通过协调通信部门开辟短信宣传平台，开通消防微博或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宣传防火常识和消防法制问题；可以通过街道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上门发放消防宣传资料、讲授消防知识；可以通过社会大讲堂等形式，邀请专家、学者开展相关的消防讲座；也可以发动新闻媒体等媒介平台，报道当地消防工作开展情况和重要消防事件，全方位地切实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下群众的消防意识。

（三）加强农村及新兴城镇等地区的消防供给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在农村和新兴城镇等地区加大公共消防供给，以保障城乡消防工作均衡、协调发展。政府要勇于改革现有的消防管理体制，加大消防执法监督人员的配备，不断壮大灭火救援队伍，解决灭火救援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的突出问题，与新型城镇化建设需求相适应。城乡消防工作体系必须整体规划，切实保障对广大农村及部分城乡结合部等消防设施匮乏地区的财力投入，保障消防基础设施的有效投入。

参考文献：

[1] 王本兵.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1.

[2] 柯芳，张翠.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10)：73-77.

[3] 刘春玲.简析政府职能转变之明确性原则：以消防法律文本为视域［J］.武警学院学报，2013，29（11）：37-41.

[4] 史际春，肖竹.公用事业民营化及其相关法律问题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79-86.

[5] 高秉雄，张江涛.公共治理：理论缘起与模式变迁[J].社会主义研究，2010(6)：107-112.

The Rule of Law Issues and Solution of the Government Public Fire Management

 to the New Urbanization

LIU Xue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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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object and the counterpart other party of public fire management present new characteristics. As the main body of public fire management，the government will face increasingly tough challenges. The fire legal system， means of enforcement， public provision and so on， need rethinking and reconstructing ove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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